
113年度補助事業單位辦理
訓練計畫推動說明會

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



1) 桃分署服務轄區範圍

2) 計畫類別簡介

一、前言

1) 申請階段

2) 輔導及課程規劃階段

3) 課程執行階段

4) 核銷請款階段

5) 其他注意事項

二、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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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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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

新竹縣

桃園市

新竹市

依訓練課程主要辦理地點

所在地之分署提出申請。

公司必須在桃竹苗才能申請嗎 ? 

服務轄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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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

勞動部為協助事業單位辦理

在職員工進修訓練，擴展訓

練效益，持續提升人力素質，

累積國家人力資本，提升競

爭力，並落實就業保險之職

業訓練及訓練經費管理運用

辦法之規定

受僱勞工就業保險人數

以上51

充電起飛計畫

勞動部為因應貿易自由化，

加強輔導各產業從業人員參

訓，提升工作知識技能與就

業能力，並協助事業單位發

展人力資本，持續提升勞工

職場能力，穩定就業及促進

再就業

受僱勞工就業保險人數

以上51

註 : 事業單位係指民營事業機構、非營利法人或團體(不含政治團體及政黨)

計畫類別簡介

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

為協助小型企業強化健全人

才培訓發展，透過輔導諮詢

及訓練執行等措施，有效投

資人力資本，促進就業穩定，

勞動力發展署依就業保險之

職業訓練及訓練經費管理運

用辦法規定

受僱勞工就業保險人數

以下50
（以總機構名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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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業
保
險
人
數

受貿易自由化影響單位 充電起飛計畫

一般事業單位

具自行辦理訓練能力者

一般事業單位 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

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

51人以上

50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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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分署 彙管單位 保母單位 申請企業

受理申請
資格審查

線上申請
紙本寄發

顧問進場輔導
課程規劃

提供訓練需求
及輔導時間

填寫輔導評量
上傳學員名冊

課程核備

課程登錄/回報與訓練執行不預告訪視查核

核銷送件核銷初審核銷複審

經費撥付
服務成效評量

(意見回饋)

課程確認用印

1

2 3

45

6

7

8

9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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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階段

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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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3
申請流程 1.線上申請+寄送紙本資料

2.填寫訓練需求表+提供輔導時間

3.輔導顧問協助規劃課程核備送審作業

掃描Qrcode立即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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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額度用罄時不再受理申請。各分署得公告備取，依輔導完成時間為備取順序，並通知備取資格位

• 本計畫經費，於當年度編列就業保險基金等相關預算項下支應，計畫提供之服務，得視經費額度調整。所編列之年度預算被刪除等

不可歸責之因素，致不足支應本計畫相關費用時，得不再受理申請或即中止本計畫各項服務

相關期程 受理日期

1 1 2年1 2月1 6日

至1 1 3年1 0月3 1日

輔導與課程辦理期間  

自受理申請開始至  113年11月15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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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期程

企業申請分署受理

完成申請之案件轉由

彙管單位安排輔導服務作業

10天

確認輔導時間

企業需於7日內

回覆彙管單位輔導服務時間

並完成確認

7天

輔導與提交相關文件

彙管單位應於輔導服務完成

後10日內將相關資料登錄

於本計畫資訊系統，並檢送

輔導服務紀錄至分署

10天

分署審查核定

分署收件後至遲應於10日內

完成核定作業，以辦理該申

請案之輔導服務結案，彙管

單位並得依所核定之規劃表

訓練課程辦理訓練

10天

申請日期與企業配合度將影響作業時間及企業所能辦理訓練的期程天數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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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機構名義申請

合法辦理設立登記
（營業或稅籍）

受僱勞工就保人數50人以下

近三年曾獲經濟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引進新技術、購置新 設備、投資研究發展或新創研發等補助或核定，

及分署區域運籌資源衡平性考量產業或地區之企業，優先提供服務。

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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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系統上傳程序之次日起 5個工作日內，請將資料以掛號方式寄至：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1 1 3年度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 收

地址 :  3 2 6 0 2 0  桃園市楊梅區秀才路 8 5 1號

其他為審查所需必要文件

服務申請表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影本或
無欠稅證明影本

系統套印 企業自行彙整

合法設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得於經濟部商業司網站查詢者免附）

最近一期保險繳款證明及
同期(同月份)明細表影本

系 訓練規劃研習營證書影本
(參與兩年以上企業必備)

請參閱附錄範例

1
2
3
4

5
6企

企

企

企

企

檢附紙本文件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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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清單範例

30
45

112

可計入參訓學員

適用就保 3 0人

不得計入參訓學員

不適用就保 4 0人

及自願職保 5人

勞保繳費證明

如需查詢下載/補印保險費資

料（每月21日更新），請登

入「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

查詢  （請參閱承保作業操作

手冊/電子帳單）

【手冊下載路徑：e化服務系統首頁/新手

上路/下載區/操作手冊下載（承保作業第

二單元：勞保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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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2

申請文件一經提出，不予退還

申請文件未符合規定者，得限期補件，逾期未補件者，視同未提出申請

已受本計畫補助之課程，當年度不得再向勞動力發展署及其他政府機關

重複申請經費補助

4 訓練對象為受僱於企業且具就業保險被保險人身分者，雇主非本計畫之訓
練對象

不予退還

限期補件

不得重複

補助員工

申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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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自行辦理訓練能力者  

申請本計畫之企業有下列情事之一，且具自行辦理訓練能力者

經分署認定者，不予提供後續訓練課程辦理事宜 

• 具人資相關部門

• 設有人資相關職務

• 營業項目具辦理訓練

• 相關單位及顧問提供訓練服務

• 具自行規劃辦理訓練之經驗

具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TTQS企業機構版評核結果於效期內為

通過以上或辦訓能力檢核表合格者

曾獲勞動力發展署國家人力創新獎團體獎、國家訓練品質獎

及國家人才發展獎之單位

申請大人提及
充電起飛計畫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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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年後補助經費規定

自第四年起補助金額上限，依前三年核定平均訓練費用之比率核算，如下表

第四年~第五年 第六年~第八年 第九年以後

平均薪資提高5%以上

-

前三年核定費用平均60% 前三年核定費用平均50%就保人數提升30%以上

未滿足前兩項擇一條件 前三年核定費用平均80%

若當年度與前一年度相比，增僱就保員工人數30%以上，

或企業整體薪資給付總額之每人平均薪資額度提高達5%以上者，不受前項第一款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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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申請教學
本計畫網址： h t t p s : / / o n j o b t r a i n i n g . w d a . g o v . t w /

步驟1  登入系統

1 .點選企業單位

2 .往年已申請企業請直接登打        
相關資訊

密碼將傳送至原設定 E - m a i l 信箱
若該信箱已停用，請先電聯彙管單位

若忘記密碼點選此處 若首次申請企業點選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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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申請企業

點選「企業首次申請」輸入統一編號
驗證是否已有系統帳號

本帳號為整體訓練補助系統帳號，可
用於申請勞動力發展署各類計畫

註冊成功後將導向登入頁面，請重新
登入系統

步驟1  登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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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  選擇申請計畫

點選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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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網址： h t t p s : / / o n j o b t r a i n i n g . w d a . g o v . t w /

12345678

小企企業有限公司

前一年度已申請的企業，登入系統
時會彈跳視窗提醒填寫問卷，請依
據前一年度訓練狀況填寫 

（若未填寫完成則無法操作系統任
何階段）

若為新申請企業，則直接進入服務申請頁面

步驟3 填寫人力資本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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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收資本額，作為輔導時參考，若無明確
統計數值，請填寫概略數值即可

步驟4 填寫企業基本資料

事業單位請填寫「公司全名」

1234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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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聯絡人資訊，請務必填寫正確
聯絡人有異動時，請記得更新資料

補發密碼信件將寄發至主/次要聯絡人E-mail

步驟4 填寫企業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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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企業有限公司 12345678

桃○賈

鄭○鈞/董事長

專員

新竹市 中山路888號

步驟5 填寫服務申請表

依所檢附之「設立登記證明文件」
填寫

輔導地址務必填寫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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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保員工人數
同最近一期之勞保繳款明細所示適用
就保人數

此為系統自動判斷

步驟5 填寫服務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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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勾選並『儲存』，否則將無法『 提出申請 』
提出申請即完成當年度計畫提送，送出後不可修改

步驟5 填寫服務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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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印後請用印四個欄位

• 填表人員

• 業務主管

• 負責人小章

• 公司大章

若為簽名，請簽中文正楷全名

完成線上申請後

請於5個工作日內檢送文件至

113

地址:326020桃園市楊梅區秀才路851號
信封袋上請註明-113年度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桃竹苗分署收

點選此處套印服務申請表
若無法套印請參考套印設定說明依序完成障礙排除

326020 桃園市楊梅區秀才路851號
113年度 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桃竹苗分署 收

步驟6 套印申請表

步驟7 寄送紙本文件

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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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及課程規劃階段

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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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服務

• 輔導期間，應由企業主責人員與主管親自參與，不得由非企業之人員代為回應

• 依據企業組織營運策略及產業發展趨勢需求，提供訓練需求規劃服務

訓練課程規劃

• 持續辦理訓練課程之企業，應以課程進階概念作為每年課程規劃要素之一

• 已參加訓練規劃研習活動之企業，輔導顧問應協助依參與研習所學，規劃設計當年度訓練課程

• 彙管單位得依所核定之訓練課程辦理規劃表辦理訓練

輔導服務及訓練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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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內容

說明輔導訓練服務作業及規範

瞭解申請企業背景

診斷並記錄企業之訓練需求

第一階段
輔導內容

訓練需求釐清與修正

初步確認訓練規劃

第二階段
輔導內容

TTQS初步說明

完成輔導訓練相關服務

第三階段

三階段輔導

企業前置作業越完善，可將三個階段於一次輔導完成，加速審查通過期程

• 訓練課程辦理規劃之輔導服務至多提供4次輔導服務，每次不超過3小時，且總時數不得逾9小時（需視實際輔導情況決定輔導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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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規劃方式-1

個別企業提供訓練課程辦
理，參訓者為企業之員工

整合2家以上
具相同課程需求之企業個別訓練 聯合訓練

1 經營策略及領導統御管理

2 資訊運用及技術提升能力

3 行銷管理及顧客服務

4 人力資源及財務金融管理

5 關鍵就業力課程 、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

課程類別
10%
必修課程

關鍵就業力/核心職能課程

佔1-4類課程總時數 1/10

講師須為勞動部遴選師資

已接受兩年訓練課程服務之企業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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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規劃方式-2

內部訓練
個別企業或聯合企業之員工

由彙管單位與企業洽定後辦理

內部講師鐘點費 1,000/H

(企業總機構、分支機構員工、經營管理者、董事、企業

所聘僱之顧問等相關人員視為內部講師)

外聘講師鐘點費 2,000/H

超出編列標準得由企業自行負擔差額部分

每場次時數至少二小時且整點

外部訓練
國內公開招訓課程

同一企業相同課程最多派訓5人

費用由企業先墊付

須檢附該課程公開招訓相關資料

每日以八小時為上限

不得於企業及其關係企業內部場地施訓

依法律規定應辦理課程，非屬本計畫協助提供範圍，企業應主動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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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執行階段

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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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署寄發

核定公文

彙管單位

MAIL通知

填寫輔導服務成效
評量表

+

五日內上傳

學員名冊

聯繫保母

相互配合

企業/保母單位/輔導
顧問

(1)企業自行報名外訓課程

(2)告知課程資訊

(日期/學員/講師等)

(3)主動告知課程異動

(4)提供核銷所需單據

課程結束

填寫問卷

核定通過後

收
到
核
定
通
知
後

• 內訓不得變更課程名稱或內容

• 外訓經分署同意後變更僅限原核定課程之總經費及總時數範圍內調整

• 需臨時變更或取消(內容、日期、時數、地點、講師)，至遲應於當日上課前1日，通知分署辦理變更

• 未事先變更或取消者，所衍生之費用，請企業自行負責與吸收

1

2

3 4

• 每一門課程問卷

• 關鍵就業力問卷

• 人力資本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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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名冊建檔 學員名冊之匯入，須於接獲課程核定通知當日起，5天內完成

12345678
小企業有限公司

0912XXX678張○花 步驟3
修改學員基本資料

步驟1
點此新增學員資料 (可單筆或批次匯入)

系統位置

步驟2 確認勞保勾稽

35



基本資料 因勞保勾稽需判斷學員姓名、出生日期的年月日及身分證字號，請務必確認以上資訊
再進行勞保勾稽，否則將會勾稽失敗，訓練單位於課程登錄時即無法選擇該學員

最後點選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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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勾稽

12345678 小企
企業有限公司

12345678 小企
企業有限公司

點選勾稽
最近一次
點選時間

勾稽成功
最新投保明細紀錄

勾稽失敗
出現錯誤代碼

張○花

陳○豬

20○○/11/01 14：
38

20○○/11/01 1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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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銷請款階段

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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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銷方式

內訓課程

• 由彙管單位支應

外訓課程

• 由企業先墊付全額訓練費，且學員缺課時數未超過總訓時數1/5者，結訓後需取得上課時數證明（影本需蓋與

正本相符章），併同憑證正本繳交彙管單位辦理費用撥付

• 參訓時數未達標準者，不予撥款

• 外訓課程上課地點與核定地點不符，倘未經同意變更，不予核撥經費

扣繳憑單-於隔年度由彙管單位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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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項

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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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配合辦理事項

• 企業於接受本計畫服務期間，應配合勞動力發展署或分署之訪視或電話訪查（訪視時認有必要，參訓人員並應出

示身分證明文件）

• 企業應配合參與分署計畫成果發表等相關事宜，並填寫輔導服務、訓練課程辦理期間之服務成效評量表意見回饋

等相關評量

企業應自行負擔

• 未依核定訓練課程施訓且未事先變更或取消者

• 外訓課程於企業及其關係企業之內部場地施訓，非訓練單位自有或租借之公開場地

• 訓練課程如為各行業別依法律規定應辦理者

• 課程另受其他政府機關補助經查證屬實者(全額自費生除外)

• 企業所推薦之外聘講師為企業內部相關之人員，經查證屬實者

• 訓練對象不符受僱於企業且具就業保險被保險人身分者

41



當年度中止提供服務

• 企業無法配合參與輔導服務安排、非企業所屬人員與會、輔導規劃結果未達共識、未依訓練課程辦理之時程、地

點派員參訓，致課程未能辦理，經分署書面限期改善後仍無法解決者，或查有併購、停業、歇業或解散等情事，

即中止提供當年度服務

次一年度不予受理申請

• 企業依分署核定之訓練課程派員參訓，除外訓課程因故無法參訓外，每班次參訓率低於原預定參訓人數之

60%，且累計班次逾核定課程1/3者，次一年度不予受理申請

二年內不予受理申請

• 企業有妨礙或拒絕接受訪視或訪查作業、未配合評估訓練績效、回饋相關評量表意見、未配合各項服務措施

安排、計畫成果發表活動，或未繳納應自行負擔課程費用等情形之一，經分署以書面限期配合，屆期未配合

者，得中止提供當年度服務，並自次一年度起2年內不予受理申請

• 企業於辦訓期間有違反勞工保護法令之情事，經分署認定情節重大者，當年度所提供之服務立即停止，並自

處分日起2年內不予受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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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分機 E-Mail 聯絡方式

專案辦公室
(中小企業總會) 

張書瑋 159 alvin_chang@nasme.org.tw

總機：(02)2366-0812

傳真：(02)2368-7258

地址：100420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
2段9號8樓之4

敖啟宏 336 joe_ao@nasme.org.tw

周潔琳 337 jielin_jou@nasme.org.tw

蔡欣耘 335 shin_tsai@nasme.org.tw

張盈珊 338 trifin_chang@nasme.org.tw

王玉珮 339 peipei_wang@nasme.org.tw

桃竹苗分署

李欣芸 1904 hsinyun928@wda.gov.tw

總機：(03)485-5368 

傳真：(03)485-5352

地址：326020 桃園市楊梅區秀才路
851號

古筱薇 1906 spark8684@wda.gov.tw

林姿玫 1907 i77721g@wda.gov.tw

曾允承 1908 leftshore@wda.gov.tw

王佩娟 1910 peggy327@wda.gov.tw

繆至強 1911 ppuma8899@wda.gov.tw

服務時間為早上09：00-12：00及下午13：30-17：00

計畫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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